


閱讀說明

本書以白話、簡單、易懂為目標，化繁為簡，儘量簡化，減少文字堆積：

（一）儘量使用阿拉伯數字。

（二）�儘量使用簡稱。例如臺灣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集保公

司；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簡稱公發公司；修正章程簡稱修章……

（三）盡量簡化文字。例如：

　　　1. �股東（會）：指有限公司之股東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。

　　　2. �董事（會）：指有限公司之董事及股份有限公司設1董、2董或3以上�

 之董事會。

　　　3. �實收資本：於股份有限公司，指已發行股份總數之資本；於有限公�

 司，指出資額。

　　　4. �普通決議：於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，指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�

 �股東之出席，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；於有限公司，指股東�

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。

　　　5. �特別決議：於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，指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2/3以�

 �上股東出席，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；於有限公司，指股東�

 表決權2/3以上之同意。

　　　6. �增資；於股份有限公司，指發行新股增加實收資本額。

　　　7. �處以行政罰：泛指違反本法規定，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、處罰鍰、連�

 續罰等各種行政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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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序

非常高興李鎂的《白話公司法逐條釋義》要出版了。

公司法是一部操作性強的法律，全臺有八十萬家大大小小的公司，

或多或少都會碰到公司法的相關規定。法律本身固然需要堅實的體系架

構，但更重要的是每個條文是如何實踐它？在運作上有什麼「眉角」？

李鎂在公司法領域浸淫數十年的實務經驗，她一直有個夢想，希望用最

淺白的方式，白話說明每個條文的內涵，提供給公眾參考。

我跟李鎂在智慧財產領域共事多年，我的前三十年公務生涯都栽在

智慧財產領域，頗為鍾情，也因為有長期的實務經驗以及國際交流，累

積了一身的武功，當時臺灣因科技發展不斷推進，經濟穩定成長，專利

商標案件居高不下，但智慧財產局除了案件審查遲滯以外，相關智慧財

產法律也需要大幅修改。當時李鎂擔任法務室主任、專利組長，於是我

們兩人聯手開啟了智慧財產法大修的年代。

在我的主導下，相繼完成了專利法、商標法、著作權法、專利師

法等大部頭的修法工作，這些法律條文多又極為龐雜，必須研究實務案

例、國內外法制，理順前後條文反覆斟酌而成。可以說，修法過程讓功

力更為精進。

由於智慧財產法太專業，條文又多，送進立法院面對的大問題，不

是好不好回答，而是有沒有可能被排入審查。幸好，當時立法院尊重行

政院版本，所以很順利地完成大修，給後人有好幾年的安定。現在回想

起來，以現在的環境，這些龐大的法律送進立法院後，是否能夠順利通

過，不得而知。

當時我跟李鎂鉅細靡遺、一條一條地架構這些條文，有人戲稱智慧

財產法就讓這兩個女人搞定了。再加上後來的公司法修正，也有人說我

們兩人是中華民國修最多條文的公務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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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後，我擔任經濟部次長，李鎂則早我回到商業司，當時掀起了公

司法大修的計畫，引起各界關切，學者們、立法委員們也分別提出多種

修正版本，由於缺乏整合，這在我跟李鎂眼中，距離如何架構一部體系

一致的改革條文實在很遙遠。於是又開啟了如何改革但又能兼顧實務操

作的漫長修法過程，包括無數次的專家諮詢、機關協商、公聽會議，再

加上當時針對第9條的個案式修法，來來回回也一年多，可以說是公司

法有史以來最困難的修正。

不論如何，最後完成的公司法，引進了許多興利與除弊的條文，

諸如刪除非公發公司一定要三董一監的規定，在合適條件下可以視訊召

開董事會，甚至股東會，開放多種類特別股，讓新創公司更有彈性募資

與經營。其實現在台積電的股民們可以每季領股息，也是這次修法的貢

獻。

這些修正的條文和立法理由，我跟李鎂都是反覆花了許多時間調

整，優化而來。經過這次公司法大修，看來要找到比我們兩人修更多條

文的公務員，也很難了。

李鎂從年輕時就進到商業司，再經過前幾年的公司法大修，對公司

法既有深厚的感情，又有深刻的理解，所以由她來告訴大家公司法的條

文規定是再好不過了。

2026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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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序

依據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的統計，截至114年10月31日止全國共有

195,628家股份有限公司、603,488家有限公司、7家無限公司，以及4家

兩合公司，這不僅顯示出臺灣商業環境的蓬勃發展，也反映了企業在當

前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。

公司依民法規定，是法人，是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，雖在民法

中有基本規定，但詳細的規範則規定在公司法中，因此，公司法之於民

法是特別法，在公司管理的實務運作中，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。這意

味著公司法不僅僅是規範企業設立與運作的法律，更是企業經營者在日

常管理中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。隨著商業環境的變化，企業在面對法律

問題時，必須靈活運用公司法的各項條文，以確保自身的合法性與競爭

力。

李鎂女士，前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，擁有豐富的法律與商業

管理背景，在她擔任經濟部商業司（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的前身）司長任

內，推動了多項與公司法相關的改革，尤其在107年8月1日總統公布的

修正法案中共修正了148條，完成15年來公司法最大幅度修正，提升臺

灣公司法制，對於臺灣的商業環境有著深遠的影響；此外，109年因應

疫情險峻，督導商業司辦理全國口罩通路分配及商業服務業紓困方案，

在任內更為協助商業發展，與商業司同仁親赴全國各鄉鎮輔導商家。李

鎂女士不僅具備扎實的法律專業知識，還對企業運作有著深入的理解，

這使她在公司法的研究與實務應用上，具備了獨特的視角與見解。她的

專業背景與實務經驗，使她成為解釋與分析臺灣公司法的權威。

李鎂女士的新書《白話公司法逐條釋義》正是針對臺灣公司法的各

項條文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解釋。這本書不僅僅是法律條文的逐字解釋，

更是結合了實務案例與理論分析，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公司法的內涵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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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。書中涵蓋了各種公司類型的法律規範，並提供了實務操作中的建

議，對於企業經營者、法律從業人員及學術研究者而言，都是一本不可

或缺的參考資料。

不確定性已成為現代的新常態，企業唯有靈活運用法律知識，才能

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幫助自身。李鎂女士的這本新書，正是為企業提供

了一個清晰的法律指引，望讀者能夠從這本書中獲得啟發，在複雜的法

律框架中找到合適的因應策略。

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

2026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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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

本書沒有高深的學問、比較法的研究，也未引用學理學說。很簡

單，就是把公司法從第1條寫到最後一條，逐條逐項說清楚、講明白。

每條講三件重點：「這條在規定什麼」、「解讀上有什麼問題」、「主

管機關怎麼說」。

我30多年的公務生涯有大半時間服務於經濟部商業司（現為商業發

展署），從基層約聘人員做起，到擔任司長，負責多次公司法令修正、

撰寫無數多則行政解釋、處理無數多件經營權爭奪案件。深深感覺公司

法4百多條，環環相扣，沒事的時候每條都看懂，案子來了，常常看不

懂。我在學校時學的是基礎理論，似懂非懂，走出學校，面對的是實務

運作，在經濟部負責公司法業務，不能不懂。

我常常到企業、機關、學校、公協會、專業團體講述公司法，也從

事公司法教學工作，有感於許多人對於認識公司法有一定程度的需求，

但讀完公司法，仍有一定程度的迷惑。於是，我決定著手撰寫一本不講

「行話」的公司法，行話用白話講，從第1條講到最後一條。

我長期從事公司法實務工作，並負責相關法令政策之研擬，對公司

法有深厚的情感。寫一本公司法的書，讓大家都看得懂，作為實務工作

者或參加國家考試者之參考工具書，是我對自己的期許。

這本書自始至終由我構思撰寫校稿，沒有引用學者專家之研究、沒

有AI協助，僅憑我對公司法有限的實務經驗佐以經濟部正式的解釋，

力求精準。我才疏學淺，所知有限，內容必有表達不足、疏漏、不嚴謹

之處，竭誠歡迎各位讀者提供寶貴意見，給予指正。

 2026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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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則

第1條　公司定義

1  本法所稱公司，謂以營利為目的，依照本法組織、登記、成立之社團

法人。

2  公司經營業務，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，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

行為，以善盡其社會責任。

行 銷 小 辭 典

問 題 討 論
釋典義

釋 典義

　 本條規定，公司是以營利為目的而成立的社團法人，並且要守

法、講商德、盡企業社會責任。

一、第1項規定公司組織之屬性

（一） 法人，由「人」組成者，稱之為「社團」法人；由「財產」

組成者，稱之為「財團」法人。法人成立是以營利為目的

者，稱為營利法人；非以營利為目的者，稱為非營利法人。

要取得法人資格，必須依法申請設立。

（二） 公司是由股東所組成，開公司主要目的就是要做生意賺錢。

因此，公司是以營利為目的，依法成立的社團法人。有別於

財團法人是以公益為目的，以財產為基礎，依法成立之非營

利法人。

二、 第2項規定公司要善盡企業社會責任。「開公司是要賺錢不是要做

善事」的說法已不符合時代潮流。

（一） 公司能賺錢，除了自己有本事，也是與員工、股東、消費

者、往來廠商、交易相對人共同努力的結果，同時也是拜

第1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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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話公司法逐條釋義2

全球經濟發展、社會環境變遷所賜。公司作為社會的一份

子，不能只顧自己賺錢，也要照顧這些利害關係人，並且對

社會有所回饋、承擔責任，這就是企業社會責任（Corporate 

Social Responsibility, CSR）的意涵。白話說，就是企業除了

賺錢，還要對員工、股東、顧客、社會和環境盡一份心力。

（二） 企業社會責任是國際潮流，經濟部早就接受公司章程或名

稱上可登記為社會企業，並解釋公司於營利外也可兼作公

益1。因為法無明文，部分人仍然存在傳統思維，認為開公

司就是要賺錢，經營階層應該要為股東努力賺錢，不應該慷

股東之慨去做善事，以致有些經營階層想將資源投入公益，

卻擔心違背股東所託，而有所遲疑，不利企業社會責任發

展。

（三） 107年公司法修正，新增第2項，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法律條

文，使企業行公益、做善事有法律依據。企業社會責任的意

涵有很多面向，本項例示3種：1. 遵守法令；2. 遵守商業倫

理規範；3. 行公益。

第2項並非強制規定，但首度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法律，為

我國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注入法源依據，意義重大、深遠。

因為第1項沒有修正，也就是公司是營利性法人的本質並沒

有改變，所以不能有全公益、不以營利為目的之公司。

第2條　公司種類

1 公司分為左列四種：

一、 無限公司：指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，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

1  經濟部106.12.04經商字第10602341570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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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總則 3

責任之公司。

二、 有限公司：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，就其出資額為限，對公司負

其責任之公司。

三、 兩合公司：指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，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股東

所組織，其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；有限

責任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，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。

四、 股份有限公司：指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、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，

全部資本分為股份；股東就其所認股份，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

司。

2 公司名稱，應標明公司之種類。

行 銷 小 辭 典

問 題 討 論
釋典義

釋 典義

　本條依股東責任範圍，規定4種公司種類。

一、第1項規定4種公司組織

（一） 無限公司　至少2人出資組成，對公司的債務負連帶無限清

償責任，公司若欠債沒錢還，不管股東出多少錢，也要把自

己的財產拿出來還，稱之為「無限」責任；如果股東出資

後，不需要再把自己的錢拿出來還，稱之為「有限」責任。

股東與公司本身是不同人，公司欠錢不是股東欠錢，本法所

稱「有限」責任及「無限」責任，主要就是在講股東對公司

之負債應負有限責任還是無限責任。

（二） 有限公司　至少1人出資組成。股東只就出資負責，除有第

99條規定的情形外，公司負債再多，也不需要再拿錢出來還

債。

（三） 兩合公司　至少2人出資組成，其中一部分人負無限責任，

一部分人負有限責任。「兩合」就是無限責任股東加有限責

任股東的組合。

（四） 股份有限公司　至少2人出資組成，股東負有限責任，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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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話公司法逐條釋義4

是政府或法人出資，可以成立1人股份有限公司。

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與有限公司股東同為有限責任，不同的是，股份

有限公司把股東出的錢劃分成等份，每1等份就是1股份，出錢越多，持

股數就越多，股東依其持股數投票表決，採多數決。一般所稱的大股東

小股東，就是看持股占比來認定，看股不看人，「資合」性比較強。有

限公司並沒有股份，只有出資額的概念。傳統上，有限公司股東人數比

較少，注重股東間意思的合致，「人合」性較強，不管出多少錢，1人

1票，比較沒有大股東小股東的概念，公司意思的形成，早期多採共識

決。

基於採共識決意見整合不易，1人不同意就過不了關，造成僵局，

無異多數在服從少數。目前公司法已逐漸改採多數決，並允許有限公司

可以章程訂定依出資額多寡分配表決權，有限公司人合性之本質已經逐

漸淡化。

二、第2項規定公司名稱要標明組織種類

公司種類有4種，股東責任範圍不同，公司名稱上應標明公司種

類，讓人一看就知道你開的是哪一種公司。

第3條　公司住所、本公司、分公司

1  公司以其本公司所在地為住所。

2  本法所稱本公司，為公司依法首先設立，以管轄全部組織之總機構；

所稱分公司，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。

行 銷 小 辭 典

問 題 討 論
釋典義

釋 典義

　本條規定本公司、本公司所在地及分公司。

一、 自然有戶籍所在地，公司也要登記一地址作為所在地，作為法律上

的住所，作為與外界通訊之準據。公司地址應為戶政機關編訂之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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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總則 5

牌。至於2家以上公司設於同一地址，於公司法並無不可2。

二、 所在地是公司法律上之中心，只有一處，稱之為「本公司」，也是

管轄全部組織之總機構，又稱「總公司」。

所在地與營業地是不同概念，營業地是做生意的地方，可能不只一

處，也不一定要設在本公司，如同自然人可住在很多地方，不一定

要在戶籍地謀生。

公司依其營運狀況，可能有許多據點，包括營業所、工廠、門市

部、分店、供應站、招待處、客服區、維修場等諸多名稱，都可以

稱為分支機構。本法不鉅細靡遺規定分支機構名稱，僅規定本公司

及分公司。分公司是指有獨立設置主要帳冊，年終結算後歸併總公

司彙算而言，若其交易係逐筆轉報總公司列帳，就不是分公司3。

公司地址登記，主管機關是依公司所送的文件進行形式審查，原

則上，公司只要有填公司地址即可，至於是否為自家房產還是租的或借

的，並非所問。過去實務上常發生屋主的地址被他人拿去設公司而不自

知，或公司已退租離開而未辦理地址變更，屋主請公司遷移地址卻因為

找不到負責人或公司不配合而屢屢碰壁。對主管機關而言，究竟公司地

址是無端被冒用還是因為私權糾紛？通常需要法院認定，主管機關不能

依屋主片面之詞，逕行把公司登記的地址撤銷掉，遇此情形，對屋主而

言，確實造成困擾。為解決地址名實不符之問題，公司登記辦法乃規定

公司辦理地址登記時，須檢附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同意書。

國內企業要租房並沒有太大問題，但外商若沒有完成在臺分公司或

辦事處登記，屋主大多不願意與其簽約，因此，外國公司為求順利取得

2  經濟部91.04.25經商字第09102073710號、經濟部90.08.20商字第09002172680
號。

3  經濟部92.10.20經商字第092024333640號函、經濟部94.10.18經商字第
09402156840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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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話公司法逐條釋義6

登記，通常會先設址於商務中心，等到核准登記後，再辦理遷址登記，

增加來臺投資成本。為招商引資，友善經商環境，經濟部特於公司登記

辦法規定，外商可「先登記再補件」，從過去「先找房再登記」改成

「先登記再找房」4。

公司只能登記一個地址作為其所在地，看似簡單，其實也有些解釋

上的疑義，饒是有趣。

實務上常見一公司於同一大樓使用不同樓層或2棟大樓相互毗鄰，

分屬不同地址之情形，可否一起登記？經濟部向來從寬認定，准予多址

登記5。

問題是，上下樓層、左右連棟可以，那正對面呢？有飯店是在這頭

check-in，旅客住宿要走內梯到對面，對面住址可否一起登記？公司地

址以一處為原則，複數地址是例外，有了例外後，後續多地址之情形是

否均從寬核准登記，例如同棟但樓層不連續，左右棟中間隔一條巷子，

具體情形還是要由登記主管機關決定。

在數位經濟時代，為吸引全球性網路公司來臺設點，可否以網址

取代實體住址？實務上曾經有所討論，基於設定實體地址之重要性包括

便於決定主管機關之準據、確定法院管轄權之標準、應受送達書狀之處

所、認定債務清償地之標準、課稅之準據等，以網址取代實體地址，執

行上恐有窒礙難行之處。

第4條　外國公司

1  本法所稱外國公司，謂以營利為目的，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

司。

4  公司登記辦法第5條第4項。
5  經濟部92.05.15經商字第09202094140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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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總則 7

2  外國公司，於法令限制內，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。

行 銷 小 辭 典

問 題 討 論
釋典義

釋 典義

　 本條規定外國公司，是指以營利為目的，依外國法成立的公

司，與我國公司享相同之權利能力。

本國公司設立須先登記，才能取得「人」的資格，公司設立登記

日就是公司的生日。外國公司是依外國法律設立，在外國早已出生為

「人」，來到我國從事營業活動，不須要再「出生」一次，只要「承

認」他是人就可以了，此即外國法人之「認許」。

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1、12條規定，外國法人原則上必須依法經過

我國認許，才能在我國享有權利能力，未經認許者，屬非法人團體。民

法所稱外國法人，泛指所有有法人，包括醫院、學校，公司組織。配合

民法之規定，我國公司法向來定有「外國公司認許制度」。

基於國際化趨勢，107年公司法修正，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，於

本條規定，凡以營利為目的，依照外國法登記之公司，就是外國公司；

直接承認外國公司具法人資格，原則上與本國公司有相同之權利能力，

翻轉外國公司必須經過認許的思維。

應注意者，公司法廢除外國公司認許，是民法的特別法，至於其他

組織之外國法人，如無特別規定，仍適用民法之規定。

第5條　主管機關

1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經濟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。

2 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、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辦理本法所規定

之事項。

行 銷 小 辭 典

問 題 討 論
釋典義

釋 典義

　 本條規定公司法的主管機關是經濟部，經濟部依本法應辦理之

事項，可委由其他機關辦理。

一、 本法的中央主管機關是經濟部。後續條文凡出現「中央主管機關」

者，即指經濟部；出現「主管機關」者，當公司地址設在直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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